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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何以脱离
产品责任?

窦海阳*

摘 要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是适用产品责任,还是新设责任类型,比较法和国内法

都无定论。基于受害者保护及促进产品安全的规范目的,当人工智能产品能满足产品责任中

产品及相关规则的隐含要求时,产品责任能容纳该部分侵权的归责。因人工智能技术内在的

不可控,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必然会超出产品责任的容纳范围。对于超出部分的归责,需在危险

事由中确证其特殊性,即从抽象的一般性危险中具体界定符合人工智能产品致害特性的危险,

从而有别于产品责任的危险和高度危险。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源于生产者,基于非相

互性风险理论,应由其承担无过错责任。在体系建构上,宜采以单行法新设责任类型与改进产

品责任并行的方式。建构归责事由合理、规则完善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体系,既能对受害

者提供充足保护,也能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留有宝贵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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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技的发展,在家居、出行、医疗等产品上装载人工智能系统已成新的趋势。所谓

人工智能系统,是设计用于以不同程度的自主性运行,在部署后表现出适应性的机器系统,

并且为了明确或隐含的目标,根据其接收的输入,推断出如何生成可以影响物理或虚拟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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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的输出。〔1〕这种系统增强了产品的安全和功用,方便了消费者,但新产生的致害风险也不

容忽视。对于这类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流行的观点认为它们脱离不了产品责任的范

畴。〔2〕其论证大致包括,这些新产品符合法律界定的产品样态,且致害原因是系统本身存在

缺陷,应由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这有利于激励他们持续完善系统,增强产品的安全。当然,

产品责任要根据人工智能的特点在举证责任等方面进行修正。

但是,将产品责任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并非没有争论。从比较法来看,指出产

品责任无法完全解决此类问题的研究并不少见。〔3〕欧盟法关于如何规定人工智能侵权责任

以及如何处理其与产品责任之间的关系,都未有定论。从教义学来看,产品责任能否承担调整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任务,应考虑其规范目的及其对产品和相关规则的隐含要求。若仅

在表征上符合产品的界定而实质背离了相应规范目的和要求,则适用产品责任的效果可能南

辕北辙。尽管可以对相关规则进行改进,但仍受制于其本身的修正限度及实际效果。〔4〕

本文试图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问题作系统讨论:一方面基于产品责任的教义解释,

考察该责任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容纳空间;另一方面讨论当超出产品责任的调整限度

时,何为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合理归责事由,并且如何以此建构相应的规则体系。

二、产品责任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容纳空间

(一)容纳依据:技术分级还是责任目的?

1.技术分级不能作为产品责任的容纳依据

目前讨论大多提及自动技术的分级,常见的如引用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以此判断是否适

用产品责任。但是,以自动化技术分级为标准存在很大缺点,最突出的是过于复杂多变。实际

上,技术领域对自动化的分级远不止于此,既有研究只用了其中较为简单的一种。衡量某个系

统的行动自主或取代人类的能力,技术上所需考虑的要素很多,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即使是

采用相同技术的系统,在不同情况下,由人完成的任务和由系统完成任务的划分也不尽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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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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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rope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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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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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13
 

June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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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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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300/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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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167/2013,
 

(EU)
 

No
 

168/2013,
 

(EU)
 

2018/858,
 

(EU)
 

2018/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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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144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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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90/EU,
 

(EU)
 

2016/797
 

and
 

(EU)
 

2020/1828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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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参见殷秋实:“智能汽车的侵权法问题与应对”,《法律科学》2018年第5期,第42—51页;郑志峰:

“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立法更新”,《法律科学》2024年第4期,第3—17页。
很多学者认为鉴于人工智能的独特性,尤其是黑箱问题,产品责任不足以处理人工智能产品的致

害。See
 

Karni
 

A.
 

Chagal-Feferkorn,
 

“Am
 

I
 

an
 

Algorithm
 

or
 

a
 

Product?
 

When
 

Products
 

Liability
 

Should
 

Ap-
ply

 

to
 

Algortbmic
 

Decision-Makers,”
 

Stanford
 

Law
 

&
 

Policy
 

Review,
 

Vol.
 

30,
 

No.
 

1,
 

2019,
 

pp.
 

61-114;
 

Omri
 

Rachum-Twaig,
 

“Whose
 

Robot
 

is
 

it
 

Anyway?:
 

Liability
 

of
 

Arificial-Inteligence-Based
 

Robots,”
 

Univer-
sity

 

of
 

Illinois
 

Law
 

Review,
 

Vol.
 

2020,
 

No.
 

4,
 

2020,
 

pp.
 

1141-1175.
有学者指出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等规则只能缓解困境,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参见冯珏:“自动

驾驶汽车致损的民事侵权责任”,《中国法学》2018年第6期,第129—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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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检查系统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除了简单测试,即机器是否仅限于在预编程选项中选择,
还有复杂的是否满足自主性的测试,包括人机互动的频率、机器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承受度和机

器的自行确定能力等,而每项测试还必须考虑观察、定位、决定和行动等具体的决策阶段。若

在判断是否适用产品责任时依赖这些衡量因素,就要制定非常复杂的矩阵去说明自主性的各

个方面。〔5〕

更重要的是,从适用法律责任的角度看,系统自动化在技术上究竟处于何种等级与法律责

任并不完全适配。法律责任的适用要依其设定的规范目的,尽管可以对技术发展所导致的规

则变化予以考虑,但不应被技术牵着鼻子走。产品责任能否适用于加装人工智能系统的产品

侵权归责的根本在于能否实现其规范目的,相关规则能否妥当运用,即使对其修正也不应当使

规则本身丧失原有的意义。

2.产品责任的规范目的及隐含要求

产品责任的规范目的之一在于对缺陷产品的受害者进行救济,由于受害者通常获得消费

者保护规范的特殊保护,因此在责任构成上偏向于对生产者做更多要求。产品责任的另一个

规范目的在于鼓励生产者提高产品的安全性,因为生产者最有能力通过一定措施消除或减少

与其产品相关的风险。产品越安全,致害可能性越小,其承担责任的可能性也就越小。
这两方面的规范目的实际上是在生产者与受害者之间作利益平衡。虽然对受害者提供倾

向性保护,但并非绝对的无条件救济,而是以保证生产者利益为前提,即生产者仅有责任掌握

设计、制造各个环节且最终不产生不合理危险的产品。其背景正是在大工业发展下生产者事

先设计并以规模化流水线生产大量同类产品。与此相关,在生产者能对其生产的绝大多数产

品进行把控的前提下,责任的压力才可实现整体提高产品安全的目的。保险人也才愿意以相

应的保费进行承保,从而实现分散损失的效果。在此规范目的下,对于产品界定及相关规则都

有往往被既有研究所忽视的隐含要求。
第一,产品的界定对照《产品质量法》第2条,“加工、制作”用于区分人工产品和天然产品,

“销售”用于区分是否流通,以列举方式确认是否属于产品。〔6〕这种对照隐含着前提要求,即
产品能被生产者全面把控,从设计定型、材料选用再到制造检验都掌握在生产者手里,并在使

用期限内,只要产品合格且使用者按照使用规范操作,产品的功能都是按照生产者的预设发挥

作用,通常不会出现设计与运行偏离的情况。正因为如此,未经加工、制作的产品,比如初级农

产品等,因其质量并非由生产者把控,所以被排除在产品之外。〔7〕

第二,相关规则也隐含了相应的要求。以最具代表的设计缺陷规则为例,风险—效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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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Chagal-Feferkorn,
 

supra
 

note
 

3,
 

pp.
 

70-77.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理解与适

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311页。
这种隐含要求在比较法中也有体现。比如美国判例以易变性及可能受购买者影响而不将动物认

定为法律规定的产品,此并未以加工、制作为由,而是从动物未被出卖者控制的角度进行说明。Latham
 

v.
 

Wal-Mart
 

Stores,
 

Inc.,
 

818
 

S.
 

W.
 

2d
 

673,
 

676
 

(Mo.
 

Ct.
 

App.
 

1991).
 

参见美国法律研究院:《侵权法重述

第三版:产品责任》,肖永平、龚乐凡、王雪飞译,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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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当产品的可预见风险能通过使用可行的更安全的替代办法而最小化时,就存在设计缺

陷。〔8〕该标准在于促使生产者提高产品的安全性,但只有在对产品的改进是可行且经济的

情况下才奏效。这是因为它并不要求使用最安全的设计,而要求安全只需达到特定程度,即成

本不会超过相应的安全效益。因此,对生产者的要求是在设计产品时达到最佳程度的注意,而
不要求其尽一切可能去达到绝对安全。实际上,这也是在平衡生产者利益与消费者保护。对

消费者而言,虽然更为苛刻的缺陷规则更有利,却会导致生产者在推陈出新时疑虑重重。

总之,生产者将产品交给消费者使用,不会出现产品的安全、功用超出生产者在设计、制造

阶段的预设。只有在此前提下才能妥当做出产品的界定及相关规则的设置。反之,如果该前

提不存在,那么产品责任的规范目的就难以实现,适用效果也随之存疑。检验人工智能产品侵

权的归责能否适用产品责任,也应从上述方面展开。
(二)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被产品责任容纳的考量

1.人工智能产品是否符合产品责任中产品的要求

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能否被产品责任容纳,要考虑人工智能产品是否符合该责任对

产品的要求。流行的观点是将人工智能产品与传统产品一样以《产品质量法》第2条统

摄,〔9〕即人工智能产品属于软件或动产,且经过加工、制造和销售,符合产品责任中产品的界

定。这种形式性对照对于传统产品而言通常不会产生问题,却并不完全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

的判断。

人工智能产品装载的系统与传统程序是迥然不同的技术路径,它进化为机器学习的新算

法,与传统的人力设计不同,拥有独立学习和决策的自主能力。〔10〕这意味着虽然人类设计、

制造并部署了它们,却并非完全受人类指令约束,而是基于其所获信息的分析和判断展开,深
度学习使智能机器能依自身通过数据训练而构建起来的决策逻辑,结合对环境的感知和交互,

对活动作出具体指令。因此,自主能力带来的问题主要是人类对智能机器控制的下降,智能机

器的行为具有一定程度的不可预测性,无法预见其将如何运行,更无法预测与第三方互动学习

的结果。〔11〕对于生产者而言,人工智能产品能进行后天学习,不仅完全可以预料,而且这种

能力正是生产者追求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产品当然地被设计成具有不可预测性。欧洲议

会和理事会《关于人工智能的统一规则并修订第300/2008号条例》[(EU)2024/1689](以下简

称《欧盟人工智能条例》)指出,从设计来看人工智能系统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不受人类

控制。〔12〕

较之产品责任对产品的界定,人工智能产品虽然符合动产及加工、制作等表征,但在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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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上注,第15、22—29页。
参见杨立新:“人工智能产品责任的功能及规则调整”,《数字法治》2023年第4期,第27—28页。
参见(美)史蒂芬·卢奇、丹尼·科佩克:《人工智能》,林赐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版,第277—

288页。

See
 

Weston
 

Kowert,
 

“The
 

Foreseeability
 

of
 

Human-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actions,”
 

Texas
 

Law
 

Review,
 

Vol.
 

96,
 

No.
 

1,
 

2017,
 

pp.
 

183,
 

192.
See

 

Regulation
 

(EU)
 

2024/1689,
 

perface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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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可能会脱离产品的范围。生产者在设计、制造人工智能产品的过程中并不能准确预知该产

品交付消费者后的运行情况,随着用户的持续使用,人工智能系统不断进行自主学习,其活动

会越来越难判断。若产品缺乏可预测性,生产者很难提高其安全性能。在此情况下,通过让生

产者负担产品责任并不能实现提高安全的规范目的。

因此,按照产品责任的产品界定,人工智能产品能否被容纳至少取决于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随着算力不断增强、数据收集与训练趋向全面化、模型逐

渐完善,尤其是可解释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算法透明的技术障碍在一定程度上将被克

服。〔13〕计算机学界研发了多种方法对模型进行事后解释,〔14〕为补全人工智能产品欠缺的透

明度提供技术支持。这些技术越能使生产者在设计、制造乃至运行中对人工智能产品进行把

控,人工智能产品就越可以落入产品责任的产品范围。另外,还有人机转换技术的发展,技术

能实现随时退出与人工智能系统的交互,其存在也会使人工智能产品得以在转换后处于生产

者所预设的被控制状态,那么产品责任也能对此予以规制。

另一方面是规范的管制。目前对于人工智能系统的运用有不断加强的各类管制。在基本

原则层面,比如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第3条第4项确立了人工智能活动遵循“确保

可控可信”的伦理规范。在具体规则层面体现为各类特别义务的设置,比如《欧盟人工智能条

例》第9条的与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风险管理相关的义务,第13条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运

营商的透明度义务等。另外还有某阶段对特定产品的定位,比如我国《全国公共卫生信息化建

设标准与规范(试行)》确立了人工智能辅助诊疗的定位。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产品能否归入产

品责任的范畴,也受制于规范的管制力度,对其做出限制和约束越大,就越能使生产者在与之

相应的程度上对人工智能产品有所把控,人工智能产品也就越能受到产品责任的调整。

2.相关规则及修正是否超出产品责任本身的限度

既有研究对产品缺陷的判断标准是否适用多有讨论,尤其是聚焦于美国法中判断设计缺

陷的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和风险—效用标准,同时也指出这些标准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

判断需作修正。〔15〕实际上,学者的争论都是围绕某个抽象概念的弹性空间展开。这种弹性

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扩展,使标准与新问题在个案中达致融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因人工

智能系统远超普通人的理解或优于传统产品功能而产生的原有规则的应用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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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
 

2019,
 

p.
 

44.
See

 

Mengnan
 

Du,
 

Ninghao
 

Liu
 

and
 

Xia
 

Hu,
 

“Techniques
 

for
 

Interpretable
 

Machine
 

Learning,”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Vol.
 

63,
 

No.
 

1,
 

2020,
 

p.
 

68.
比如消费者合理期待标准的改进,有学者指出消费者不必要了解人工智能知识,只需期待智能汽

车能以合理程度安全行驶即可,智能汽车的驾驶水平应优于平均水平的人类驾驶者。参见殷秋实,见前注

〔2〕,第47页。还有类似主张理性算法标准,强调自动驾驶汽车的行为是否符合理性算法的注意标准。参见

郑志峰:“自动驾驶汽车产品缺陷的认定困境与因应”,《浙江社会科学》2022年第12期,第53—55页。当然,
这些修正标准并非不值得商榷,比如将消费者合理期待设定为平均水平的人类驾驶者,实际上降低了人工智

能对提升操作功能的效果。限于讨论方向,本文不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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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弹性的另一面是边界的模糊不清,容易为了适用某项标准而忽略其原本的目的

和要求,以致超出极限而破坏原有的平衡。若按照上述标准进行检验,很容易认定人工智能产

品不具有缺陷,或以当时的科技水平不能发现为抗辩。但是,超出生产者的预设而不为其控制

在人工智能产品中是常见情况,而且这种情况是人工智能系统必然存在的。人工智能产品当

然被设计成具有不可预测性,这与其优越的功能是一体两面的。在此背景下,这些规则的运用

必然会导致产品责任中受害者保护这一规范目的无法实现。而若为了保护受害者而过度扩张

上述标准,比如笼统将安全作为消费者的期待,所有不安全的情况都属于缺陷,这就破坏判断

规则的原有功能,实质放弃了以缺陷为基础的构成要件,从而背离了产品责任。

(三)小结:产品责任无法完全容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

产品责任并非不能满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需求,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及规范

管制的要求,一部分人工智能产品实质上可归入产品责任的产品范畴。同时,对于相关缺陷、

抗辩规则的修正,也能使其在个案中融洽地解决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事件。〔16〕

但是,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事实来看,必须承认产品责任无法完全容纳人工智能产品侵

权的归责。多层级神经网络计算导致认识的不透明是难以克服的。算法黑箱是由算法的技术

性造成的,而非人为。〔17〕虽然人们试图以解释来解决透明问题,但正如《人工智能安全标准

白皮书(2023年版)》所言,“算法模型日趋复杂,可解释性目标难实现:……由于深度型算法的

复杂结构是黑盒,人工智能模型天然缺乏呈现决策逻辑进而使人相信决策准确性的能力。为

提升可解释性,技术上也出现了降低模型复杂度、突破神经网络知识表达瓶颈等方法,但现实

中效果有限。主要是因为当前模型参数越来越多、结构越来越复杂,解释模型、让人类理解模

型的难度变得极大……人工智能是否具备可解释性一直缺乏统一认知”。〔18〕有学者则直接

指出人工智能的透明度并非万能,透明度是一个理想目标,它在本质上与机器人应用的优势相

悖。〔19〕可见,生产者对人工智能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不可控制是必然存在的。

由此,应认识到产品责任在这部分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上对受害者保护与技术发展面

临的两难境地。如果按照既有的缺陷及风险抗辩规则,生产者很容易规避侵权责任,受害者很

难得到保护。若是为了保护受害者对这些规则进行过度修正,则会使得规则形同虚设。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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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19〕

很多案例显示通过解释缺陷等要件将产品责任运用到此类事件的解决中。以人工智能系统装载

到医疗设备为例,一家诊所及医生依赖心脏评估软件的输出结果确定患者是否遗传心脏病,阿拉巴马高等法

院认为生产者因人工智能设备输出错误信息的设计缺陷以及医生未对误判做补救措施都应承担责任。See
 

Sampson
 

v.
 

HeartWise
 

Health
 

Systems
 

Corporation,
 

et
 

al,
 

386
 

So.
 

3d
 

411
 

(Ala.
 

2023).
参见董春雨:“从机器认识的不透明性看人工智能的本质及其限度”,《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

期,第158—160页。
全国信息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大数据安全标准特别工作组:《人工智能安全标准化白皮书(2023

版)》,第5—6页,载生态环境部信息中心网站,http://www.chinaeic.net/xxgk/zcfg/202308/W020230817519933
177810.pdf,最后访问日期:2025年2月9日。

See
 

Mark
 

A.
 

Lemley
 

and
 

Bryan
 

Casey,
 

“Remedies
 

for
 

Robots,”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
view,

 

Vol.
 

86,
 

No.
 

5,
 

2019,
 

pp.
 

1365-1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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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的设置应能促使责任人不断提高产品的安全,否则就偏离了责任宗旨,而变为以产品责任

之名,行“深口袋”的兜底救济之实。当然,为提高人工智能产品的安全,可以采取保守方式。

比如装载人工智能系统的放射治疗机,若系统能自行决定寻找信息并覆盖各种信息源,从而自

主根据不同情况确定辐射量,其信息源越动态,机器的智能性越高,生产者对其预见和控制的

能力就会越低。生产者也可强化控制,以封闭数据库用于训练,这样就能保持对信息获取的预

见和控制。这看似安全,却大大牺牲了人工智能机器的效能。〔20〕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

人类不应对自己的监管过于自信,人工智能的发展显然会超出监管的步伐,尤其是技术发展初

期,严格禁止或过度要求技术完备才能适用,实际上会阻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创新。

正如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显然会因软件自主性及代码不透明性而使缺陷的识别越来越

困难,这意味着受害者可能无法根据产品责任获得赔偿,产品的缺陷责任并非令人满意的对

策。〔21〕那么,对于超出产品责任容纳空间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事由就需继续探讨。

三、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体系的建构

产品责任不能完全应对人工智能产品的侵权问题,那么可行路径就是两方面:一是修正产

品责任,二是对产品责任无法调整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问题单独予以规定。对于前者,可基于

《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产品责任作出完善。产品责任在人工智能发展情况下的修正,既有研

究已有论述,本文不再展开。对于后者,当下契机是人工智能单行法的制定。〔22〕我国对于此

类单行法的设置,通常包含法律责任的规定,其往往设置《民法典》无法容纳的特殊民事责任。

那么,在此部分可针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做特别规定。这里的核心是对其归责事由的

探究以及基于此事由所确定的相关规则。

(一)归责事由的争议与选择

1.欧盟法的争议与共识

由于欧盟在立法上关于人工智能的进展是领先的,因此笔者在此重点介绍欧盟的探索。

欧盟目前至少先后形成了两份代表性的官方草案,由此可以看出不同的进路:〔23〕一个是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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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21〕

〔22〕

〔23〕

See
 

Chagal-Feferkorn,
 

supra
 

note
 

3,
 

pp.
 

95-96.
See

 

Christiane
 

Wendehorst,
 

“Liability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Need
 

to
 

Address
 

Both
 

Safety
 

Risks
 

and
 

Fundamental
 

Rights
 

Risks,”
  

in
 

Silja
 

Voeneky,
 

Philipp
 

Kellmeyer,
 

Oliver
 

Muellerand
 

Wolfram
 

Bur-
gard

 

(eds.),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Responsibl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
tiv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pp.
 

187-210.
预备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人工智能法草案已列入《国务院2023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国务院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也再次明确。
两个草案的公布虽然有时间先后,但并非更新替代关系。See

 

Gerhard
 

Wagner,
 

“Liability
 

Rules
 

for
 

the
 

Digital
 

Age-Aiming
 

for
 

the
 

Brussels
 

Effect,”
 

Journal
 

of
 

European
 

Tort
 

Law,
 

Vol.
 

13,
 

No.
 

3,
 

2022,
 

pp.
 

191-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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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草案,《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关于人工智能民事责任的建议》[2020/2014(INL)],并附上

《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Regulation
 

on
 

Liability
 

for
 

the
 

Oper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

gence-Systems)的全文。〔24〕另一个是欧盟委员会的草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两项旨在应对数

字化挑战的立法提案,其中一项是《对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关于使非合同民事责任规则适应

人工智能指令的建议》[2022/0303(COD)](以下简称《人工智能责任指令》),该提案针对人工

智能系统提供了具体的责任规则。〔25〕

就欧洲议会的草案而言,其内容较为丰富,其中一条主线内容是对责任类型的规定。与

《欧盟人工智能条例》相对应,《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以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和其他人

工智能系统的区分为基础。对于前者,其运营者将他人置于高风险之下,根据该条例第4条第

1款承担严格责任。与《产品责任指令》的产品责任不同,这种责任是真正的严格责任,不依赖

于缺陷证明,无需证明人工智能系统存在《产品责任指令》中的缺陷。而对于不会造成高风险

的人工智能运营者来说,则根据该条例第8条第1款适用过错责任。对于上述区分规定的原

因,《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关于人工智能民事责任的建议》的序言第14项强调,不同的人工智能

系统是确定责任的决定因素。当人工智能系统具有高风险并自主行事时,可能对现有民事责

任制度提出实质挑战,为这些高风险的人工智能系统建立共同的严格责任制度是合理的。
《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的另一主线内容是责任对象。该条例认为人工智能系统的

不透明性、自主性会使人们在实践中很难将具体侵害行为追溯到人类的某项设计,因此宜侧重

于针对人工智能系统运营者的民事责任。由于该条例所提出的责任主体与《产品责任指令》不
同,也存在如何处理产品责任与人工智能责任之间的关系。根据《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

例》序言第10项、第3条第d款以及第11条的规定,如果前端运营者也是人工智能系统的生

产者,该条例优先于《产品责任指令》。如果后端运营者也属于《产品责任指令》第3条的生产

者,则该指令应适用;如果后端运营者不在《产品责任指令》的覆盖范围,则适用条例。如果只

有一个运营者,而该运营者也是人工智能系统的生产者,则该条例优先于《产品责任指令》。虽

然条例做了复杂的规定,《产品责任指令》是否排除了根据《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对生

产者提出的索赔,或《产品责任指令》只是优先适用,仍存在争议。〔26〕

就欧盟委员会的草案而言,《人工智能责任指令》主要规定了举证责任等事项,即赋予潜在

原告请求披露证据的权利,并设立了因果关系推定等规则。对于责任类别及其他规则,根据第

1条第4款的规定,各成员国可通过或维持更有利于原告就人工智能侵权主张赔偿的规则,从
而保留了制定比该指令更细化规则的权力。虽然该指令仅简单规定了证据规则,但需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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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6〕

See
 

European
 

Parliament,
 

“Civil
 

Liability
 

Regime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ttps://www.europ
arl.europa.eu/doceo/document/TA-9-2020-0276_EN.pdf,

 

last
 

visited
 

on
 

9
 

February
 

2025.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Proposal
 

for
 

a
 

Directive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and
 

of
 

the
 

Council
 

on
 

Adapting
 

Non-Contractual
 

Civil
 

Liability
 

Rules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Liability
 

Directive),”
 

https://

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 uri=CELEX%3A52022PC0496&qid=1740322607787,
 

28
 

Sep-
tember

 

2022,
 

last
 

visited
 

on
 

9
 

February
 

2025.
See

 

Wagner,
 

supra
 

note
 

23,
 

pp.
 

196-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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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对原告所赋予的针对被告披露其掌握证据的权利,前提是被告必须制造、销售或使用了高风

险人工智能系统,且根据第2条第2款,该概念与《欧盟人工智能条例》中的概念一致。由此可

见,普通人工智能系统和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之间的区别也被《人工智能责任指令》沿用。在

侵权责任上,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同样受到更严格的制度约束。

至于《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如何处理产品责任与人工智能责任之间的关系,该指令第1条

第3款b项指出,这不影响受害者根据执行《产品责任指令》可能享有的任何权利。但有学者

指出,关于产品责任和人工智能责任的两项指令之间存在重叠,比如这两项指令都针对相同的

行为人,即人工智能系统的生产者,获取证据的权利也与《产品责任指令》第9、10条一致。因

此,《人工智能责任指令》的实际意义在于补充修正后《产品责任指令》无法涉及的领域。受《产
品责任指令》第6条的限制,产品责任的保护范围限于对生命、身体、健康和私有财产等基本利

益的侵犯。那么,《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在于补充这些基本权益之外如一般人格权、纯粹经济损

失等领域的损害赔偿,这些范围取决于成员国法的规定。〔27〕

从上述梳理可以看出,欧盟对于如何规定人工智能责任存在较大争议,针对如何处理人工

智能责任与产品责任之间关系也没有一致意见。但无论如何,仍可从中得到基本共识:

一是独立设置人工智能侵权责任。在明确了要对原有的《产品责任指令》进行适应数字时

代的修改之后,两份草案并未将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完全交由产品责任来调整。即使是

较为简略的欧盟委员会草案,也明确了单独发展责任法的意向。早在2020年2月欧盟委员会

就发表了关于人工智能监管的白皮书,其中包含了进一步发展人工智能责任法的考虑。〔28〕

欧盟委员会对《产品责任指令》改革提案做积极评价的同时还增加了对要求制定《人工智能责

任指令》提案的压力。〔29〕欧洲议会则直接提出了内容丰富的人工智能责任的细则。由此可

引申出,产品责任并不能涵盖所有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仍有必要在产品责任之外单独确

立人工智能侵权责任。

二是对人工智能侵权的责任在规则设置上作区分,基础在于不同类型的风险。两份草案,

或在责任类型上,或在证据规则上,都接受了人工智能系统对高风险、普通风险的区分。这种

欧盟共同法层面的风险概念与分类,反映了德国法上危险责任的传统。〔30〕当然,如何与成员

国侵权法体系相融合,值得进一步考虑。但不管如何,由此可引申出,人工智能侵权责任规则

所基于的风险应区别对待乃至具体化,不能一概而论。

总体来看,比较法资料显示出对产品责任涵盖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存疑,且对于人工

智能产品所产生的风险及其特殊性已有充分的关注,这为产品责任之外新类型的人工智能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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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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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Wagner,
 

supra
 

note
 

23,
 

pp.
 

228-229,
 

234.
See

 

European
 

Commission,
 

“White
 

Paper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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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责任进一步讨论提供了契机。在案例方面,欧盟在立法层面的发展无疑是具有高度前瞻性

的,在实务中受制于欧盟立法的漫长过程,新责任类型的具体案例有待时日。在美国以及其他

国家的比较法上,扩展产品责任乃至运用新类型的案例也同样值得期待。

2.我国法的选择

我国的流行观点认为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完全可以由产品责任调整,其归责事由是

产品的危险。也有少数主张认为可参照高度危险责任,比如高度自动驾驶交通事故适用《民法

典》第1236条的高度危险责任。〔31〕如前所述,产品责任不能完全容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

归责,在传统产品的危险之外仍需寻找合理的归责事由。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观点,似乎与欧

盟法中调整“高风险”的严格责任类似,但实际上却相差不少,比较法概念与我国法类比需作细

致斟酌。更重要的是,若运用高度危险责任,能否将第1236条解释为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

款,从而运用到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

将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作为归责事由,无论是比较法还是我国法,都已有相当共识。

但对于我国而言,问题是如何在民法典体系下妥当处理。侵权责任编的第四章产品责任已经

处理了一部分人工智能产品侵权问题,剩余部分的归责是交由第八章高度危险责任,即通过将

第1236条视为一般条款或通过扩张(或类推)解释来解决,还是以第1166条为基础在单行法

中规定新的具体危险事由,并区别于其他危险事由?

根据一般法理,危险责任是以特定危险为归责事由。持有或经营具有特定危险的物品、设
施或活动的人在其所具有的危险实现而致害时,应承担赔偿责任。〔32〕比较法上曾有观点建

议以一般条款规定危险责任。〔33〕但目前来看,关于设置类似一般条款的建议已并非主

流。〔34〕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91条之3为危险工作或活动在侵权法上提供了概括条款,

但这一规定被认为是一个不精确、无用的条文。我国台湾地区法院本着立法意旨和理由做严

格解释适用,并未遁入概括条款而松弛侵权法体系。〔35〕

之所以如此,通说认为,虽然一般条款模式可以灵活应对各种新型风险,并能达到整合具

体类型的体系化效果,但法律上所规定的各种危险情形在细节上是不同的,由此无法确定应将

何者作为一般化处理的范式。同时,作为例外情况,以列举方式规定危险责任确保了法律的可

预测性和确定性。责任人可以事先知道自己是否要承担严格责任,由立法者为每一类危险活

动确立特定的赔偿责任范围和限度,可以通过对相关风险事先购买保险的方式为可能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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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宋宗宇、林传琳:“自动驾驶交通事故责任的民法教义学解释进路”,《政治与法律》2020年第

11期,第158—159页。
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参见朱岩:“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立法模式研究”,《中国法学》2009年第3期,第37—42页。
参见(德)尤根·弗德克、乌尔里希·马格努斯:“国别报告:德国”,载(奥)伯恩哈德·A.

 

科赫、赫
尔默特·考茨欧主编:《侵权法的统一:严格责任》,管洪彦译,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第239页。

王泽鉴,见前注〔32〕,第5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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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好准备。由此,对于危险责任,法典和各特别法都终结性规定了限定性的归责事由。〔36〕这

显然影响了欧洲议会的草案。〔37〕根据《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第4条第2款的规定,

受严格责任调整的高风险系统将在法规的附件中予以列举。如果某人工智能系统没有被列入

法规附件,法院不得追究这些系统运营者的严格责任。

在《侵权责任法》立法过程中,曾有设置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主张。〔38〕但《侵权责任法》

并未采纳这种观点,而是以无过错法定的一般要求限定了这些责任类型必须由法律明确规定。

这种做法延续到了《民法典》第1166条。

在现行法中,较为特殊的是关于高度危险责任的解释。有观点认为从事高度危险作业致

害而承担侵权责任的规定具有与过错责任一般条款相似的特点,在范围上有一定程度的宽泛

性,法官可以将其作为一般条款适用,从而适应社会发展和避免具体列举模式的弊端。〔39〕这

种观点也被官方用于《民法典》第1236条的解释,即该条规定了高度危险责任的一般条款,为

司法实践处理尚无法律明确规范的高度危险行为提供了指导性原则。〔40〕但有学者持否定态

度:高度危险责任一般条款只是为单行立法确立新的高度危险责任类型提供基本的法律依据,

并非意味着法官可据此决定哪些行为属于高度危险责任,进而适用无过错责任。〔41〕

实际上,与前述比较法上对危险责任一般条款的担忧一样,把第1236条解释为一般条款

的弊端同样存在。以该条为一般条款将人工智能致害危险纳入高度危险范畴面临重大障碍,

可能导致因一时解释的便宜而破坏整个侵权法的稳固结构。即使在美国法上,虽然可以根据

多因素对异常危险作灵活解释,针对此危险活动的严格责任仍是相当受限的,认定异常危险活

动的数量极少,而且权力在法院而非陪审团。也就是说,虽然《侵权法重述》提供了包含各种因

素的灵活评估,但并没有扩展的可能。〔42〕即使要在解释上对这类责任作扩张,也应符合谦抑

原则:对于个别责任类型规定未尽周延者,只能进行非常有限的类推适用,如航空责任,仅限于

在该责任类型内做类推,即涉及飞机降落前后事项的解释;对于立法没有涉及的危险事故,只

能在性质类似的情况中类推适用,如立法详尽规定了空气污染,若遇到土壤污染,可类推适用

空气污染责任的规定。〔43〕这种对于扩展解释的谨慎也值得我国法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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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519—5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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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民法典贯彻实施工作领导小组,见前注〔6〕,第40页。
参见程啸:《侵权责任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91页。
参见(美)迈克尔·D.

 

格林、W.
 

乔纳森·卡迪:“美国法视野下损害赔偿法的基本问题”,载(奥)海
尔姆特·库齐奥主编:《侵权责任法的基本问题(第二卷):比较法的视角》,张家勇、昝强龙、周奥杰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448页。
参见邱聪智:《新订民法债编通则(上)》,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51—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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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法的可行选择应是,在现有责任类型无法完全容纳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的情况下,

以《民法典》第1166条为基础,寻找适合此类侵权归责的新事由。将所有的危险情况都以拼凑

起来的共性予以勉强概括,不利于法律规范的精密建构和准确适用。在人工智能产品侵权上,

有学者就主张要具体区分不同的危险,并适用不同规则。〔44〕与笔者前述主张相一致,同样

作为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可能有的危险在产品责任中即可调整,而有的则超出此限

度,需另外对待。这里就要对不能被产品责任所容纳的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的具体内

核予以厘清。

3.作为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事由的危险

一般认为,危险责任是对许可从事一种危险行为的补偿。现代社会需要某些危险活动的

开展,这对科技进步尤为重要,因此危险的存在是被法律容许的。而对于危险的发生,如果受

害者难以获得赔偿机会,实属社会不公平现象。〔45〕因此,要解决此类不公平问题,应合理分

配不幸的损害后果。对此,在学理上主要有四种理由:一是危险开启;二是危险控制;三是危险

报偿;四是危险分散。〔46〕

就危险开启而言,开启“特殊危险”的人,应就此种危险给他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赔偿责任。

对这种理由,以乔治·弗莱彻(George
 

P.
 

Fletcher)的“非相互性风险”(the
 

nonreciprocity
 

of
 

risk)理论进行解释更为清楚:如果从被告处产生了一种“较受害者的风险制造活动而言不相

称的、过高的损害风险”,那么被告将被认定负有法律责任。弗莱彻认为这是一种源于公平的

理念,因为所有的社会成员都有权获得“与风险程度大致相当的安全保护”。非相互性风险理

论的核心是,侵权责任的重要部分并非不法行为,而是我们彼此施加的风险。技术作为现代生

活的一部分,会给社会带来固有的风险。一些技术的进步会产生意想不到的损害,起初人们可

能担心这些损害。随着社会对这些新技术的适应,也会有相应的防御措施将这些新技术带来

的风险降到最低。社会可以利用这些防御措施,直到社会至少可以接受非相互性风险所带来

的后果。由于这些风险不可能被完全消除,社会必须决定在什么地方设置门槛,让我们仍愿意

将这种技术融入生活。〔47〕当然,弗莱彻提出的理论在于反思整个侵权法的构成模式。〔48〕但

正如有学者指出,人工智能问题为弗莱彻理论提供了新的机会,非相互性风险范式的应用有其

独特和新颖之处。因为当今网络社会具有全新的交流方式以及与之相伴的新伤害方式,普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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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的连通及不断提高的连通水平,使得一个人可能对他人造成的潜在损害大大增加,更强大

的参与者有能力对大量受害者造成更大的伤害,这让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自身行为所产生的影

响,以及这些行为在整个互联生态系统中可能造成的危害。弗莱彻理论使我们能够通过研究

事故网络的相互影响来衡量和理解这些事故。〔49〕

弗莱彻对非相互性风险的考虑主要从“施加了什么风险”与“什么样的人施加了风险”两个

问题展开。就第一个问题而言,较之传统的人类社会,人工智能产品具有同时横跨多平台并以

重复方式进行高速交流的能力。这促使我们聚焦于人工智能的活动水平(AIs
 

level
 

of
 

activi-
ty),其明显高于传统人际活动的水平,因而可以引发更多的风险。〔50〕即便已尽到相当的注

意,如此多数量、高频率的活动,加之人工智能系统本身的重复性、普遍性,也必然促使非相互

性风险的产生。直接受害者可能知道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风险,且对其操作系统有一定了解,

但并不能反过来对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产生危险。在这些情况下,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

险可被视为造成了“与受害者的风险活动不相称的、过度的伤害风险”。就第二个问题而言,人
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本质上是固定的,涉及的是特定类别的人群而非单个

个体。在人工智能领域运营的公司数量虽少但规模大,这些公司作为一个群体拥有更多的财

富。由于在此领域内的垄断地位,少数人工智能公司所拥有的巨大力量使得人工智能产品所

造成的事故不同于传统侵权事件。因此,要在群体层面而非个体层面考虑分配性因素,这一实

质将引发危险者的身份纳入考量,而不是以简单抽象的“平等”涵盖各类主体,这更好地说明了

非相互性风险理论的合理性。

危险开启这一理由也被欧洲议会草案所采纳。《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关于人工智能民事责

任的建议》第8项明确指出,无论是谁创建了人工智能系统,都应该对该活动、设备或程序所造

成的损害负责。这源于被广泛接受的责任概念,即为公众创造风险的人,如果该风险造成了损

害,就应承担责任,而且,应事前尽量减少或事后补偿该风险。这种解释也被学者运用到《人工

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第4条的解释上:责任是对管理者无法以完全安全的方式运行系统所

要求作出的补偿。如果损害的技术风险在社会上分布不均等,那么责任的实施就要在赔偿层

面实现公平。任何创造对他人合法利益构成高风险的技术系统的人都必须对这种系统所造成

的损害进行补偿。〔51〕

同时,该理由也能很好地解释何种主体应承担危险致害的后果,即如何确定开启人工智能

产品致害危险的生产者。欧洲议会《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草案区分了前台运营者和后

台运营者。我国也有学者借鉴了这种做法。〔52〕而格哈特·瓦格纳(Gerhard
 

Wagner)却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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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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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者是决定人工智能系统安全特性的核心行为者。〔53〕同时,让生产者承担责任并不意味

着用户可以免于承担责任,用户仍要承担与技术无关的过错责任;而通过对人工智能系统施加

严格责任来收紧用户的责任则完全没有道理。〔54〕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责任主体,笔者

认为用户的过错致害与生产者的致害是有必要区分的,但不能将用户与生产者列于同一位置,

因为从技术来看,关于人工智能产品的出厂、运行,生产者仍处于引发危险的关键位置,且交付

用户后的维护也是从生产者处获得。〔55〕而对于用户而言,与传统产品使用一样,其就使用不

当而产生的损害仍要负责,只不过需要考虑在此新情况下的过错应如何判断。至于人工智能

产品在使用过程中与外在环境的交互以及用户的指令,则并不能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安全产生

实质影响。

其他三种理由对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解释并不有力。就危险控制而言,传统教义学中责

任理论的控制支配思想要求只有控制危险的人方可承担责任。若以此解释人工智能产品责任

中的生产者,抑或所谓的运营者,都不妥当,因为人类的有限参与极大弱化甚至架空了人类对

算法决策过程的控制,无论哪个主体都无法达到传统理论中的控制程度,自主性无疑对基于控

制理由的归责造成冲击。就危险报偿而言,其强调“利益之所在,风险之所归”,享有其利益者,

承受其风险。这种理由虽然能提供一种解释角度,但并不贴合,反而通过对获益做各种扩大解

释,无论宏观还是微观的情况都能囊括进去,无法作针对性回应。危险分散理由也同样如此,

因危险责任而生的损害赔偿,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保险制度分散风险,从而实现风险承担的社

会化。这是可以用于各类损害救济机制的共同理由,无法针对性地解释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

归责。

接下来需要对人工智能危险做准确界定,对此可以先看一下欧盟法的规定。欧洲议会《人
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第3条第c项规定,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具有以随机和超出合理预期

的方式对一人或多人造成损害的重大可能性,则该系统具有高风险。该草案中侵权责任制度

的核心特征是区分对他人利益造成高风险的系统和非高风险系统。在高风险的界定上,瓦格

纳运用弗莱彻的非相互性风险理论,对第3条第c项的解释是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所造成的

风险,若可以通过适当的安全措施减轻,并且不会对身体完整性或个人财产造成重大风险,则

为一般风险,即“不高”的风险。对此可适用相互性原则,即可以假定每个人对他人造成的伤害

风险与该受害者对其造成的风险相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通过适当的注意就可以或多或少

地消除风险,那就没有必要控制侵权人的活动水平。相反,如果人工智能系统在其运行过程中

出现重大致害风险,侵权人所带来的风险属于不相称风险,则该系统属于高风险系统。〔56〕

这里提供了几项考量因素,包括可能造成损害的严重性、致害可能性以及系统的自主程度

和使用方式。在解析之前,应先区分构成侵权责任的危险与监管机制下的风险。监管机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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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制的高风险对象与侵权责任所调整的并不一致。《欧盟人工智能条例》第6条第2款所述的

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包括生物识别、关键基础设施、教育和职业培训、就业管理、执法等。《人
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中的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清单是否可以与《欧盟人工智能条例》中
的完全相同? 有学者认为,在相关产品导致重大损害的情况下,施加严格责任的理由与对不安

全产品施加特定监管措施的理由并不相同。虽然在侵权责任中的人工智能系统可能是采取强

化监管措施的人工智能系统的一个子集,但并非所有后一类人工智能系统都应被纳入侵权责

任制度,因为并非所有符合《欧盟人工智能条例》规定的高风险产品都能满足严格责任的要求。
所以,即使欧洲议会提案的思路成为法律,也必须起草一个专门针对侵权责任的附件,为责任

目的而特别界定高风险人工智能系统。〔57〕

若从侵权责任角度考虑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不应包括执法等公法领域的事项,也可

以排除与社会保障及福利有关的基本权利,该危险所危及的对象应限于人身权等民事权益。
当然,并非所有的民事权益都与这种危险相关,还要考虑其危害程度。如果此类危险状态事实

上得以实现,其引发的损害结果将非常严重。这里的严重性要考虑被侵害的民事权益的位阶,
生命、健康、身体等位阶高的民事权利构成这类危险的可能性大。除此之外,损害后果的严重

性还要考虑其影响范围。这种危险实现所造成的损害可能不仅是个体性事故,也不只是事故

发生地受影响,而是跨越了特定区域、人群成为普遍性危险,这尤其见于人工智能产品用于基

础设施以及通用人工智能的情形。
关于损害后果严重性与致害可能性大对于界定危险是否必要,有学者认为两者都是必要

的,即危险必须特别巨大、特别频繁。〔58〕但也有学者指出危险可以表现为高发生率,也可以

表现为巨大损害范围与数额,这两种严重结果表现其一即可。〔59〕有学者则明确指出,损害的

量值是表明行为具有异常危险性的主要因素,其他则不是。〔60〕所有的人工智能本质上并非

极端危险。〔61〕相反,只有当人工智能技术以比人类更安全的方式实现其目标,从而使其危险

性低于先前,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才是有意义的。基于人工智能产品所具有的更安全目标,其致

害可能性应更低,而且通过不断完善,这种可能性还会不断降低。不能将人类对不可完全把控

的未知恐惧等同于高概率的致害事件。因此,致害可能性大并不能用于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

险的界定。
人工智能的自主程度和使用方式也可作为考量因素之一。实际上这可以用于区分产品责

任中的危险与这里讨论的人工智能产品的危险。如前所述,自主程度越低,使用方式越受管

制,生产者就越能对人工智能产品进行控制,那么就越贴近产品责任中的危险。这里对自主程

度和使用方式的考虑需区分控制和影响。《人工智能系统运行责任条例》第3条第g项对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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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界定是指操作者对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产生影响的任何行为,它会影响操作者将第三方暴

露于与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和功能相关的潜在风险的程度;这种行为可以通过输入、输出或结

果在任何阶段对运行产生影响;人工智能系统运行的这些方面由行为决定的程度取决于操作者

对与人工智能系统的运行和功能相关的风险的影响程度。这里的控制实质上仅是对运行产生某

种程度的影响,并非如传统产品生产者那样的完全掌控。产品责任之外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

险是因黑箱而必然存在的,人们尽最大限度的注意也无法将其彻底消除,已超出了主体的控制

能力。

另外,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还要与高度危险相区分。如前所述,人工智能产品本身是为

了更安全、更有用而设计的,其危险性质更多来源于民众的忧虑。因为只要黑箱问题存在,民
众就会认为人工智能产品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其存在会自动产生新的风险。这种对人工智

能致害可能性的朴素假设,尤其是在已经发生了某种损害并围绕这类损害作未来预测的情况

下,通常是不可避免的。〔62〕这与高度危险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高度危险作业是高空、高压

等危险活动,高度危险物涉及易燃、易爆、剧毒、高放射性、强腐蚀性、高致病性等物品。这些物

品或活动有其固有危险,也就是说高度危险源于物品或活动本身的特质。〔63〕正因为如此,
《民法典》才会规定第1241条遗失、抛弃高度危险物致害的责任,第1242条非法占有高度危险

物致害责任以及第1243条所涉及的高度危险活动区域或高度危险物存放区域。而这些规定

完全不能适用于人工智能产品的情况。由此可见,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无法被视为高度

危险作业或高度危险物责任类型内的未尽周延事项,更无法将两者视为性质类似的情况进行

类推。
(二)基于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特质的规则

1.关于过错及相关问题的讨论

关于是否需要过错作为此类责任的构成要件,存在争议。有观点认为,以过错责任而非严

格责任作为人工智能产品责任归责原则,能最大化人工智能发展阶段的资源配置效率。事故

本身难以解释或不能合理追溯到设计缺陷,或损害是因人工智能系统难以为生产者所预测到

的特殊经历造成,让生产者承担责任将会导致不公平。〔64〕有观点则认为对人工智能致害的

侵权责任应适用无过错责任。〔65〕主张过错的观点仍然完全以传统产品责任为路径,当然无

法合理解释人工智能情况下所存在的多层次致害危险。笔者认为对于产品责任之外的人工智

能产品侵权归责,无需以责任人的过错为要件。

首先,这是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的必然要求。尽管危险的归责并不必然导致过错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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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构成要件,但从人工智能产品的致害危险来看,其高于传统产品的致害危险,可影响的范

围不容小觑。由于生产者无法把控,对其要求不应比产品责任下的要求更低,因此在构成要件

的层级上,应比产品责任基于缺陷要件的归责更为严格。有学者指出对非相互性风险的关注

在辨别无过错责任时十分有用。〔66〕按照非相互性风险的解释,针对他人造成非正常风险的

行为,无过错责任的正当性可以清晰显露出来。这是因为在彼此施加的风险中,生产者对消费

者产生了不相称的、过高的损害风险,超出了与风险程度大致相当的安全保护,基于公平理念

就应予以赔偿,其中机理并不考虑行为人过错。因此,非相互性风险概念与无过错责任的正当

性尤为相关。〔67〕

其次,并无必要担忧无过错责任会阻碍创新。无过错责任对于行为人的影响之一是在研

究和开发方面进行投入,以产出新的安全技术。〔68〕如前所述,有一些最初看来不同寻常、具
有危险的活动,最终会在我们的选择下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出现时所施加的风险,虽

被认为具有非相互性,却能更好地被社会理解和接纳。一开始通过非相互性风险概念接受,用

严格责任调整,比绝对禁止更好、更符合创新。否则,社会对这些人工智能系统的接受可能会

受到阻碍,导致人们对使用这些系统犹豫不决。无过错责任可以减少风险活动的频率和数量,

而不一定完全禁止有害但有时是可取的活动。〔69〕而过错责任在判断一个人是否存在侵权行

为时,不是完全考虑其活动水平,而是聚焦于注意水平。〔70〕无过错责任制度可以更好地激励

人们减少这些危险致害活动,因为在此责任之下,责任人必须考虑其活动水平,且清楚地知道

其将为可能发生的损害承担责任。以这种方式减少活动频率是无过错责任制度相对于过错责

任制度最突出的好处。通过无过错责任制度控制活动水平将有助于规范人工智能产品,从而确

保将人工智能产品的生产者在某些情况下对整个社会所造成的非相互性风险进行内部化处理。

第三,可以更有利于对受害者提供保护。加装人工智能系统后的产品不应使得消费者的

境况变得更糟,尤其是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受害者不应面临比产品责任更低水平的保护。受

害者所获损害救济是基于生产者开启危险,而非生产者生产缺陷产品,这在实体层面足以为受

害者确立赔偿权利。同时,过错责任制度在人工智能情况下的实施效率低,〔71〕在诉讼层面可

能不如无过错责任制度,尤其是在过错等要件难以证明的情况下,诉讼成本将会非常高昂。无

过错责任制度可以节约所有相关的成本,这对受害者主张赔偿更有利。

与无过错责任相关联的是损害权益的范围及其救济。对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乃至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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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等人格权及财产权的损害,纳入责任的保护范围并无异议。对于其他民事权益,尤其是人工

智能产品可能导致人格歧视等权益的损害以及纯粹经济损失,能否纳入保护范围并进行救济

则存疑。欧盟委员会《人工智能责任指令》将其交由各成员国来决定。有学者指出,至少在现

阶段,必须拒绝将纯粹经济损失及对一些人格权的侵犯(如歧视)纳入责任的保护范围。就这

些损失而言,没有进一步过滤的过错责任的统一规则已经走得太远,对此类损失的严格责任更

是不可接受。〔72〕笔者认为,在我国法上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的归责,若要严格其责任,相
应地就要缩小其受保护权益的范围,由此对于纯粹经济损失及人格歧视之类的权益侵害,不应

作为构成要件的损害后果以及救济范围,而只能在行为人过错的情况下才能考虑是否对其进

行救济。这本质上仍是行为自由项下人工智能产品发展与运用的维护。
另外,对于损害后果的救济是否要设置赔偿限额,欧洲议会《向欧盟委员会提出关于人工

智能民事责任的建议》确立了责任赔偿应有上限并建议了相应额度。应否限制其赔偿数额,系
立法政策的重大问题。〔73〕“风险归责”使现代侵权法中针对此类责任普遍规定了最高限额的赔

偿,这也是弥补无过错责任严苛后果的重要措施,我国法律法规针对一些危险责任也规定了最高

限额。本文认为对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也可在涉及重大损害的情况下设定最高赔偿限额。

2.是否设置特殊的证明规则

是否要在立法中对证明负担设置特殊规则,笔者认为至少目前并无必要。因为举证责任

的倒置规则对责任人过于不利,在我国现行法中仅有环境侵权因果关系等极少数的规定,而且

这已有几十年的实践。即便如此,仍存有很大争议。对此能否用于人工智能产品侵权领域,尚
待观察。对于推定规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10条规定了两种推

定:一是第3项根据法律规定推定的事实;二是第4项根据已知的事实和日常生活经验法则推

定出的另一事实。前者主要用于违法事实而对过错进行推定,这并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而后

者在司法中个案适用,立法并无必要规定。〔74〕

另需说明,本文所主张的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在责任类型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产品责

任,另一种是新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相应,个案当事人的主张也存在特殊之处。如果生

产者能证明其对人工智能产品的设计、制造乃至运营进行把控,尤其是能使用完备的训练数

据、遵守透明度要求、确保人工监督、达到准确性、稳健性和网络安全标准,那么就适用产品责

任,这对于生产者而言是有利的,因为他可以通过缺陷证明或者风险抗辩来减免责任,在个案中

生产者会主动进行证明。如果生产者无法对此证明,则适用新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责任。

四、结 论

回答本文标题所提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当这类产品符合产品责任的产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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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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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相关规则及修正未超出本身的限度,应由产品责任来规制,这样可以实现受害者保护和促进

产品安全的规范目的。但是人工智能技术具有不可控制的特性,其必然会超出产品责任的容

纳范围。对于超出部分的产品侵权的归责,需在危险事由中确证其特殊性,从抽象的一般性危

险中具体抽取出符合人工智能产品致害特性的危险,它区别于传统产品责任中的危险及高度

危险。这种人工智能产品致害危险源于生产者,基于非相互性风险理论,应由生产者承担无过

错责任。只有基于这种合理的归责理由并进行相应的规则建构,人工智能产品侵权归责方可

脱离产品责任,成为一种新的侵权责任类型。

对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运用,促进创新而不轻言加强监管,是目前应有的态度。妥当

建构并充分运用合理的侵权责任赔偿制度,而非过度依赖监管禁止机制,既可以对受害者提供

充足保护,也可以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运用留有宝贵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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